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曾自然资规罚﹝2023﹞15 号

湖北***公司：

我局于 2023 年 8 月 4 日，对你单位非法占用土地一案立

案调查。经查，你单位于 2023 年 3 月下旬以来，未经批准，

擅自在曾都区***村十组占地 5733.64 平方米修建***的行为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：“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

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。”和第四十四条：“建设占用土地，涉

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永

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由国务院批准。在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，为实施该

规划而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按土地

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按照国务院规定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的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。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

围内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。在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，

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由国务院或者

国务院授权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”的规定,属

非法占用土地。

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：

1、营业执照；2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；3、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；4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；5、授权委托书；6、身份

证复印件；7、付款协议书；8、询问笔录；9、土地勘测技术



报告书；10、详细规划图；11、现场勘测笔录；12、占地现场

照片；13、鉴定书；14、其它证据。

我局已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法向你单位进行了行政处

罚告知和听证告知，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申辩和申

请听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：“未经

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对违反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

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恢复土地原状，对符合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

可以并处罚款；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，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。”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依

照（土地管理法）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，罚款额为非

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规定，决定处

罚如下：

1、责令十五日内将非法占用的5733.64 平方米土地退还给曾

都区***村；

2、罚款573364元。

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：“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

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

罚款。银行应当收受罚款，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。”的规定，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



缴至：随州市曾都区财政局，开户行：农行烈山支行，账号：

17-780***339，逾期不缴纳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：“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

额”的规定，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本决定送达当事人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向曾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直

接向曾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
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
